
  黎明技術學院進修推廣部 11 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班會記錄表 

開 會 時 間 112年 9 月    日 班 級 名 稱   

全 班 人 數  出 席 人 數  缺席人數  

主 席  記 錄  

一、宣導事項： 
學務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請導師開學當週(9/4-9/18)召開班會及學生辦理各項註冊事宜，並將幹部名單及班

會紀錄繳回進修部，(班會每月一次)請至進修部網頁下載。 

2. 學雜費減免於 112年 9月 16日(六) 截止收件，事關學生權益，請導師務必向同學

宣導提醒，未繳交者，依教育部規定，視同未完成申請。 

3. 本學期就學貸款最後收件時間訂於 112年 9月 16日(六)截止，凡有申請同學請務必

注意繳交期限。請申請就學貸款之學生本人自行將對保單等紙本資料交至進修部學

務組，無法於開學時繳交之同學，請對保完後儘速交至進修部。依教育部之規定，

未繳交對保單等資料視同未辦理就貸，請申辦之同學注意，以維護本身權益。 

4. 『安定就學』開學日起至 9月 16日(六)接受申請(逾期不受理)，請導師利用班會及

各種集會時機宣導，以維護同學權益，詳情請參閱進修部網頁公告。 

5. 後備軍人及補充兵儘後召集申請，請於 10月 4日(六)前將退伍令影本交至進修部， 逾

逾期不受理。 

6. 如有請假，請務必在三天內登入學生資訊系統請假，公假以及連續三天請假，請務 

   必上傳請假證明。 

7. 本校健康中心於夜間上課時間及週六全天(日間)皆有專業護理師輪值，同學若有學 

   保及健康資訊問題，可前往諮詢。 

教務組 

1. 加退選課即日起至 9月 9日(六)止。 

2. 跨部及跨系選課自 9月 2日上午 10:00至 9月 9日止。 

3. 請盡速繳交學費。 

 

二、建議事項： 
 
 
 

 

 
 

班導師簽閱、評語 
 

系主任簽閱 
 

 

 

導師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注意事項： 

請於 112 年 9 月 11 日前繳至進修部彙整，並至教學務資訊系統之 BB 導師作業入口登錄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黎 明 技 術 學 院 進 修 部 1 1 2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

班 級 幹 部 聯 絡 電 話 一 覽 表 

□ 進 二 技 □ 進 四 技  □ 產 攜 專 班        系 ( 科 )    年    班 

職 稱 姓 名    電子信箱(必填) 聯 絡 電 話 

班 代  

 

(H) 

學 號  (行動) 

副 班 代  

 

(H) 

學 號  (行動) 

學 藝 股 長  

 

(H) 

學 號  (行動) 

總 務 股 長  

 

(H) 

學 號  (行動) 

衛 生 股 長  

 

(H) 

學 號  (行動) 

體 育 股 長  

 

(H) 

學 號  (行動) 


